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企业注册（隶属海关审批）申请注册实施规范
【00012920900201】

1、 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企业注册【000129209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企业注册（隶属海关审批）【000129209002】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企业注册（隶属海关审批）申请注册（00012920900201）
4.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38条：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业务的企业，应当经海关注册，并按照海关规定，办理收存、交付手续。

在海关监管区外存放海关监管货物，应当经海关同意，并接受海关监管。

违反前两款规定或者在保管海关监管货物期间造成海关监管货物损毁或者灭失的，除不可抗力外，对海关监管货物负有保管义务的人应当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和法律责任。
5.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4条：

申请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企业（以下称申请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取得与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范围相一致的工商核准登记；

（三）具有符合《场所设置规范》的场所。

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分支机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授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

申请人应当向主管地的直属海关或者隶属海关（以下简称主管海关）提出注册申请，并且提交以下材料： 
（一）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

（二）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功能布局和监管设施示意图。

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企业法人授权文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

主管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的规定办理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公告。
（4）《关于修订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1年第46号）

6.监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4条：

申请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企业（以下称申请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取得与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范围相一致的工商核准登记；

（三）具有符合《场所设置规范》的场所。

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分支机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授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

申请人应当向主管地的直属海关或者隶属海关（以下简称主管海关）提出注册申请，并且提交以下材料： 
（一）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

（二）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功能布局和监管设施示意图。

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企业法人授权文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

主管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的规定办理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公告。
（4）《关于修订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1年第46号）

7.实施机关：隶属海关

8.审批层级：国家级

9.行使层级：市级/隶属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设区的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企业注册

2、 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3、 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取得与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范围相一致的工商核准登记；具有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的场所。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分支机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授权。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4条：

申请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企业（以下称申请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取得与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范围相一致的工商核准登记；
（三）具有符合《场所设置规范》的场所。
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分支机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授权。

4、 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企业注册

4.许可证件名称：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企业注册登记证书

5.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取消收取验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国土使用证、土地租赁证明等；取消登记注册证书有效期，改为长期有效；企业可以全程网上办理申请。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根据不同风险程度、信用水平，合理确定抽查比例。通过“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管理系统”对注册的备案数据进行复核；通过系统、书证抽查，对行政许可审批工作时效进行复核。

5、 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功能布局和监管设施示意图。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企业法人授权文书。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

申请人应当向主管地的直属海关或者隶属海关（以下简称主管海关）提出注册申请，并且提交以下材料： 
（一）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

（二）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功能布局和监管设施示意图。

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企业法人授权文书。

6、 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7、 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主管海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对其是否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进行实地验核。

经审核符合注册条件的，主管海关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自制发之日起生效。经审核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关于修订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1年第46号）
第3条：主管海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对其是否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进行实地验核。

第4条：经审核符合注册条件的，主管海关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自制发之日起生效。经审核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8、 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2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承诺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依法进行专家评审另需时间不超过10个工作日
9、 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10、 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企业注册登记证书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无期限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关于修订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1年第46号）第4条：经审核符合注册条件的，主管海关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自制发之日起生效。经审核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企业应当向主管海关提交《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变更申请书》以及相关材料，办理申请变更手续：

（一）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类型的；

（二）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面积的；

（三）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功能作业区的；

（四）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名称或经营企业名称的；

（五）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换址新建的。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1条：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其适用范围没有地域限制的，申请人取得的行政许可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11、 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12、 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有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关于修订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1年第46号）第12条：主管海关应当每年对其主管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开展1次年度审核，对于不再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等规定及存在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形的，按照《监管区管理办法》和本公告有关规定办理。

3.年检周期：1年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否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否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13、 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无

4.年报周期：无

14、 监管主体

主管海关（隶属海关）
15、 备注

